課程教學大綱
	課程名稱(中文)：
	民法專題研究（財產法）（一）
	開課單位：
	法律所

	課程名稱(英文)：
	Seminar on Civil Law-property（I）
	課程代碼：
	6055317_01

	授課教師：
	謝哲勝
	分機：
	35105

	
	
	E-Mail：
	lawjss@ccu.edu.tw

	學分數：
	2學分
	必/選修：
	選修
	開課級別：
	碩博合開

	課程概述：
	本課程以財產法為核心，探討財產法之概念與其社會作用。
本學期課程主要內容如下：
一、以經濟分析方法研究財產法
　　介紹經濟分析方法對財產法研究之重要性。
二、問題研究
　　深入探討財產法之爭議問題。
三、研究實例問題
　　培養同學們處理具體案件之能力。

	教學目標：
	課堂深入探討財產法之爭議問題並研究實例問題，
培養同學們處理具體案件之能力。

	教學方式：
	以板書教學，並使同學利用實習報告與期末報告的方式教學。深入研究與探討並解決關於財產法上的爭議問題與實例解答的能力。

	課程與系所發展目標及學生基本能力指標相符程度說明：
	財產法屬於民事法中的一環，財產法具有民事法律與經濟法律兩種面向，透過修習財產法的經濟作用及財產法的規範內容，培養學生於財產法上的處理爭議問題以及培養實例解答的基本能力。


	授課教師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一致性說明：
	1、 教師專長：
	民法債編、民法物權編、法律經濟分析、信託法、土地法。

	
	2、 學術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一致性說明：
	謝哲勝教授於財產法學中寫有多篇期刊論文，並著有土地法一書、財產法專題研究系列叢書。

	成績計算方式：
	實習報告佔50%

期末報告佔50%

	參考書目：
	中文：
一、王澤鑑著，民法物權（一）通則所有權 (1992年9月再版)

二、王澤鑑著，民法物權（二）占有 (1996年10月再版)

三、王澤鑑著，民法物權，（2010年3月）

四、王澤鑑著，民法債編總論（一）（二）

四、王澤鑑著，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一）～（七）

五、謝在全著，民法物權論(上) (2011年6月第五版)

              民法物權論(中)(2011年6月第五版)

　　　　　　　民法物權論(下) (2011年6月第五版)

六、楊與齡著，民法物權 (1984年4月三版)

七、謝哲勝著，民法物權（2012年9月增訂四版）

八、黃右昌著，民法詮解物權編 （1977年1月台一版）

九、姚瑞光著，民法物權論 (1983年11月版)

十、李肇偉著，民法物權 （1970年9月三版）

十一、鄭玉波著，民法物權 (1984年12月修訂十版)

十二、史尚寬著，民法物權論 (1987年1月六刷)

十三、梁代君編著，民法爭議問題(物權編) (1991年10月九版)

十四、法務部編，民法物權編修正草案初稿 (1993年6月)

十五、謝哲勝著，財產法專題研究（1995年5月）

十六、謝哲勝著，財產法專題研究（二）（1999年11月）

十七、謝哲勝著，財產法專題研究（三）（2002年3月）

十八、謝哲勝著，財產法專題研究（四）（2004年11月）

十九、謝哲勝著，財產法專題研究（五）（2006年5月）

二十、林誠二著，民法債編總論新解（上）（2010年3月）

　　　　　　　　民法債編總論新解（下）（2013年1月）

二十一、鄭玉波著，民法債編各論（上）（1985年10月十版）

　　　　　　　　　民法債編各論（下）（1984年12月八版）

二十二、史尚寬著，債法各論（1986年11月版）

二十三、林誠二著，民法債編各論（上）（1994年11月）

二十四、鄭玉波著，民法債編總論（1983年1月九版）

二十五、孫森焱著，民法債編總論（1985年2月五版）

二十六、邱聰智著，民法債編通則（上）（2003年1月）

二十七、邱聰智著，民法債編通則（下）（2003年3月）

二十八、史尚寬著，債法總論（1983年3月六刷）

二十九、王伯琦著，民法債編總論（1983年11月臺十一刷）

三十、史尚寬著，民法總論（1990年8月臺四刷）

三十一、李模著，民法總則之理論與實用（1992年6月）

三十二、曾世雄著，民法總則之現在與未來（1993年6月初版）

三十三、劉得寬著，民法總則（1982年10月再版）

三十四、劉得寬著，民法諸問題與新展望

三十五、施啟揚著，民法總則（1994年9月增訂六版）

三十六、林誠二著，民法總則講義（1994年元月出版）

三十七、洪遜欣著，中國民法總則（1981年9月修訂三版）

三十八、鄭玉波著，民法總則（1983年2月修訂九版）

三十九、黃立著，民法總則

四十、劉宗榮著，定型化契約論文專輯（1993年9月再版）

四十一、朱柏松著，商品製造人侵權行為責任法之比較研究（1991年5月）

英文：
一、The American Law Institute, Restatement of the Law  of Contracts.

二、The American Law Institute, Restatement of the Law of Torts.

三、The American Law Institute, Restatement of the Law of Property.

	備註：
	


